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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，黄淮学院建设公司与渤海置业公司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
合同》，约定渤海置业公司将其开发的渤海国际大厦写字楼、住宅楼
等项目发包给黄淮学院建设公司承建。其后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
因工程款结算、履约保证金返还等问题发生纠纷，黄淮学院建设公司
起诉至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提出了支付工程款、返还履约保证金等
六项诉讼请求，被告渤海置业公司同时提出了七项反诉请求。双方对
工程款及违约金等事实的争议较大。案经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
作出一审判决：渤海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黄淮学院
建设公司工程款11727016.8元；并在该数额范围内对渤海大厦享有
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；渤海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给付黄淮
学院建设公司履约保证金5000000元五百万；驳回黄淮学院建设公司
的其他诉讼请求和渤海置业公司的反诉请求。渤海置业公司不服一审
判决提出上诉，经过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，认为一审判决存
在着认定工程款数额事实不清，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等问题，依法应
当发回重审。但如果全案发回重审，则会造成案件审理期限进一步延
长，黄淮学院建设公司的合法权益难以及时实现。为避免这种情况的
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
对双方均无争议的500万元履约保证金部分先行进行了判决，其他部
分予以发回重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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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当事人的基本情况
原告：黄淮学院建设公司与渤海置业公司
被告：渤海置业公司
二、当事人的的诉讼请求、争议的事实及理由（诉状与答辩状）
三、事实与证据的分析与认定
（一）依据诉状、答辩状和根据证据交换的结论，双方当事人对如下事
实及相关证据没有异议，可以确认：
（二）本案争议的焦点预测是：1、 2、
1、具体分析
2、具体分析
四、需要说明的问题（本案中一些瑕疵问题）
五、代理意见概要
此致
XXXX
分析人：XX律师事务所
年 月 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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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原告观点
原告*****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要求三被告支付原告劳务结算款
298697元及利息（从起诉之日到实际支付之日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
期贷款利率计算，以本金298697元为基数）。
事实和理由：2016年5月初，原告成为被告*****的劳务工人，到被告
*****作为发包人鹤壁市渤海国际项目工地从事栏板工作，被告*****是
被告*****的总承包人，被告*****是劳务承包人。经被告*****与原告
*****核算工程量共计劳务费298697元，原告要求被告*****支付，
被告*****以受被告*****监管无法发放为由拒不支付，被告*****与被
告*****也以各种理由相互推脱，拒不支付。无奈诉至法院，请求法院
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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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，被告观点
被告*****辩称：我方将涉案工程发包给*****，我公司是发包方，
*****是承包方，我公司与*****签订了承包合同，我们按合同应支付
*****的工程款已经支付完了，对原告*****让我公司支付的款项，我公
司不应支付。
被告*****辩称：我方应支付*****的劳务结算款已经支付清了，包含原
告*****的劳务结算款，都已经给赵红民，赵红民是代表*****的，
*****是否给原告钱不清楚，但我公司不欠原告*****的钱，与原告之间
没有任何关系，请驳回原告*****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*****未到庭答辩，也未提供证据。    属于民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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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案件事实
本院经审理确认本案事实如下：被告*****将涉案工程鹤壁渤海国际大
厦发包给被告*****，被告*****是承包方，*****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
被告*****，并于2014年7月24日签订协议书一份，约定：分包范围
为项目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、构建物的土建工程，价格为0.00以
下510元/每平方米，住宅、办公楼365/每平方米，合同期限为
2014年7月30日至2015年7月30日。2017年8月10日，由现场
技术员刘长再，项目经理叶战熬出具的*****班组工程量结算单一份，
载明“2#楼1—2层：3958㎡×15元=59370元；3—8层：
6479㎡×13=84227元；楼梯间顶层、电梯机房、飘窗共计
19600元；3#楼1层：2500㎡×15元=37500元；楼梯间顶层、
电梯机房、飘窗口底共计26000元；杂活、打地坪8000㎡×9元
=72000元，合计298697元大写：贰拾玖万捌仟陆佰玖拾柒元整。”
之后*****的项目负责人赵红民在结算单后签字确认“经审核此结算单
属实，同意项目从我劳务款中支付*****班组工人工资款贰拾玖万捌仟
陆佰玖拾柒元整。￥298697元，赵红民，2017年8月10日。”
另查明，赵红民是*****派遣到涉案项目的总负责人，为被告*****和被
告*****签订协议书的委托代理人；原告*****是和被告*****签订合同，
工资由被告*****发放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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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，法院观点
本院认为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，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
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。本案中，赵红民作为被告*****的委托代理人
与被告*****签订协议，并在现场技术员刘长再和项目经理叶战熬出具
的*****班组工程量结算单后签字，确认其未付原告劳务结算款
298697元，赵红民的行为系职务行为，其行为后果应由被告*****承
担。庭审中，原告*****认可是和被告*****签订合同，工资由被告
*****发放，被告*****未支付原告*****劳务结算款298697元，故本
院对原告*****请求被告*****支付劳务结算款298697元的诉请予以
支持。
关于原告*****请求被告*****支付其利息（从起诉之日到实际支付之日，
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，以本金298697元为基数）的诉
请，不违反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支持。
关于原告*****请求被告*****支付劳务结算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，因原
告*****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被告*****具有合同关系，故本院对此不予支
持。
关于原告*****请求被告*****支付劳务结算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，因原
告*****既未提交证据证明与被告*****具有合同关系，又未提交证据证
明被告*****欠付*****劳务结算款，故本院对此不予支持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六十条、第一百零七条、
第一百零九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、第
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    属于民事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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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，案件结果
一、被告*****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*****支付劳务结算款
298697元及利息（利息以本金298697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行
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）；
二、驳回原告*****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
案件受理费5780元，减半收取2890元，由被告*****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
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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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《外墙涂饰分包合同书》及《内墙涂饰分包合同书》属无效合

二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八条

三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
的解释》第一条、第二条，

四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四条，

五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﹥的解释》
第九十条之规定，判决：一、*****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*****工程
款105983.53元；二、驳回*****其他诉讼请求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
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

六，应当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
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案件受理费6940元，由*****负
担4000元，*****负担2940元，鉴定费6000元，*****负担3000
元，*****负担3000元。
上诉人观点

    属于民事案件

  03
  涉及法点



    该案在司法实践中的主要意义：一是激活沉睡的法条，护
航经济发展大局。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如何准确适用先行判决还
存在一些模糊认识，所以该条款适用率较低，被称为“沉睡中
的条款”。该案判决用足用活现有法条，积极、准确适用先行
判决的规定，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先行判决，避免了
因诉讼拖延而扩大企业的损失。
    在疫情防控常态情势下，最大限度地缓解部分中小企业因
资金链断裂而面临的生存危机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施工人权利
的及时实现，既充分贯彻了中央“六保”“六稳”政策，又促
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和企业持续平稳发展。二是积极推广适用，
形成规范指引。河南高院据此出台《关于强化建筑领域纠纷案
件实质性化解工作指引》，在全省法院积极推行先行判决，为
保障市场主体平稳运行，打造良好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提供精准
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。该案实现了现有法条和个案判例适用
“两个价值最大化”，是司法实践的一大进步，对推动法治进
程必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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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一、被告*****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
*****支付劳务结算款298697元及利息（利息以本
金298697元为基数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
率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）；

l 二、驳回原告*****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l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

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
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l 案件受理费5780元，减半收取2890元，由被告
*****负担。

l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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